非正常户公告
[bookmark: wszg]兴盟开 税告 〔2026〕4 号
根据《税务登记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下列纳税人被认定为非正常户，其税务登记证件、发票领购簿和发票暂停使用。
    特此公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机关（签章）
[bookmark: year][bookmark: month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 年 四 月 一日
非正常户纳税人
	序号
	纳税人识别号
	纳税人名称
	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姓名
	身份证件种类
	身份证件号码证件号码
	生产经营地址
	非正常户认定日期

	1
	91152201MA0MYNXU0H
	乌兰浩特生子物资经销有限公司
	王永生
	居民身份证
	152221********4413
	葛根庙镇白音乌苏嘎查
	2026-03-31 23:59:59.0

	2
	91152201MADR1B7D14
	兴安盟青源牧业有限公司
	刘鑫
	居民身份证
	230406********0012
	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乌兰胡硕嘎查351-52-647
	2026-03-31 23:59:59.0



